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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新生兒 19.66 萬人：這是上一輪龍年（2000 年）以來首度回升，今年可望再增加，政府的

催生計畫結合生肖民俗，效果加乘，但想超越當年 30.53 萬個龍子龍女的盛況，政府得要很

拚，也須及早因應突增的嬰幼兒延伸需求，且人口是長期性政策，也要有長期規劃。同時

，相對於少子化的高齡化問題，亦須政府關注，目前 65 歲以上老人占總人口比率已達

10.9%，長期照護體系須快馬加鞭。 

（二十四）本院李委員應元，針對連任成功後的馬英九總統，新內閣的

布布布布布布，布內布布布布任閣布，布布布布布布布布任

經濟交白卷的窘境，以財經內閣作為重新布發的自我布位與

期許。台灣以經濟立國，未來所遭逢的外在挑戰，亦皆以財

經議題為主，因此內閣由財經人士掌旗，方向堪稱布確，唯

過去的錯誤政策若未能改弦更張，再好的棟樑之材，仍無力

撐起危布。而台灣的危布何在？其實在馬總統布布任時答案

布經揭曉，即經濟過度向中國傾斜，形成布種「邊陲 VS.核心

」的依賴模式，不僅台灣產業淪為代工角色，只能賺取微薄

利潤，連帶的政治上亦籌碼盡失，漸漸受制於中國，主權的

形式雖仍保存，實質卻布失去獨立地位。此次布選，部分紅

頂商人布面支持「九二共識」，即為台灣政治逐漸受到中國

黑手掌控之明證。台灣經濟發展的前景，其實非常嚴峻，如

果當前向中國傾斜的政策不改，無法及時建立本土產業的自

主性，脫離中國的制約，台灣恐將永不可能恢復「亞洲四小

龍」的昔日榮光，再造人人稱羡的經濟奇蹟，特向行政院提

布質詢。 
 

說明： 

一、以上批判絕非無的放矢，這幾天剛好有些例子佐證了吾人的看法。全球市值第一大的蘋果

公司日前公布了上一季財報，結果獲利一三一億美元，較去年同期成長一倍多，股價再創

歷史新高。之前，蘋果公布了它的代工廠，很多台商都上榜，因此拜蘋果獲利創新高之賜

，這些台商想必獲利豐厚。偏偏一項研究又澆了台灣投資人一盆冷水，每賣出一支 iPhone

，美國可以分配近五十八．五%的利潤，而台灣，只能分配到○．五%。紐約時報日前更大

幅報導，蘋果在過去十年成為全球最富有、最成功的企業，部分原因就是靠著組裝 iPhone

、iPad 的勞工往往處於惡劣的工作條件，包括一週七天超時工作、宿舍擁擠等，以及對生

態環境的破壞。 



 

 
348

立法院公報 第 101 卷 第 2 期 院會紀錄 

二、換言之，蘋果的成功，除了本身的創意，在製造部分就是靠著中國血汗工廠在降低成本，

提高競爭力，而這些血汗工廠多數是台商。令人不堪的是，台灣企業在一、二十年前應該

進行產業轉型時，不是選擇投入充滿挑戰的研發創新之路，而是選擇一條最便捷的路，轉

移生產基地到勞力低廉的國家，繼續維持勞力密集的營運模式。外移產業第一波是傳統製

造業，第二波是科技業，都是將中國當成廉價勞力的製造基地。因為台商並沒有轉型，只

是轉移了生產基地，因此在台灣是數千人的代工廠，到中國縱然擴大規模，員工增加到數

萬、數十萬，甚至上百萬人，仍然只是為人作嫁的代工廠。代工廠只能幫別人組裝、生產

一些低階的零組件，在藍海裡拚搏微利，因此壓抑工資、工作環境惡劣，以「管理動物」

的方法對付員工，成為血汗工廠，乃是必然的宿命。而部分台商既淪為血汗工廠，就無法

提升台灣的產業層級，除此之外，更嚴重的是，台灣的稅收、就業機會也隨之大量流失。 

三、起用財經人才組閣，是一條正確的路，但必須找對的人，以及研擬正確的政策，才能為台

灣經灣找到灣路。灣灣到灣是是是是是是閣是，是前是是仍是是是，也是是是，但灣灣的

聲名畢竟是建立在股市護盤上，股市是經灣櫥窗，請一位護盤高手當閣是，似乎只重表面

，不重改善基本面，讓人有本末倒置之感。 

四、尤要者，台灣經灣要有出路，一定要脫離中國的影響圈，企業必須以台灣為生產基地，重

視研發品牌，以全世界為市場，方可擺脫代工廠的命運。如果台灣之舟在馬政府掌舵下，

依然駛向驚濤駭浪的中國海，那麼再好的財經內閣、再好的航海技術，也難以避免翻覆的

命運。 

（二十五）本院李委員應元，針對最高法院日前在刑事庭會議中作出決

議，未來法官原則上將只調查對被告有利的事項；至於對被

告不利的犯罪事實，法官並不主動調查，而是由檢察官負起

舉證責任。若檢察官舉證不足，被告可能獲判無罪。此一決

議一經公布，引發檢察體系及被害人團體的不滿，質疑最高

法院眼中只有被告人權，犧牲被害人權益。不過，犯罪被害

人能否在司法程序中獲得保護，並不必然與被告的人權處於

對立狀態。強求法院只能擇一保護，恐怕最終二者都無法兼

顧落實，對於刑事訴訟法無罪推定原則如何在審判實務中逐

步實踐，此一理想中的刑事司法審判邏輯，在我國法庭內卻

遭到嚴重扭曲，政府相關主管機關尤其檢調機構辦案心態更

應加速調整，特向行政院提出質詢。 
 

說明： 

一、《刑事訴訟法》第 154 條規定，被告未經審判證明有罪確定前，應推定為無罪。社會大眾


